
拉 萨 市 档 案 局
拉萨市档案局“首违免罚、轻微不罚”

免责清单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包容审慎监管要求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激

发市场主体活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

十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第六条及《档案管理违

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拉萨档案管理

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免责清单。

一、适用原则

坚持教育为主、惩戒为辅；坚持过罚相当、宽严相济；

坚持程序合法、证据充分；坚持同一事项、同等情形、统一

标准。本清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

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在档案管理活动中发生的初次违法且

危害后果轻微，并及时改正的情形。

二、适用条件（须同时满足）

（一）违法行为系首次发生，且此前 12 个月内无同类

违法记录；

（二）违法行为未造成档案损毁、丢失、泄密等实质性

危害后果；

（三）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，未影响档案安全保管、有效

利用及历史真实性的核心功能；



（四）当事人当场或收到责令整改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

主动改正，并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及佐证材料；

（五）不存在主观恶意、拒不配合或隐瞒事实等情形。

三、“首违免罚”事项（共 6项）

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法律依据 免罚条件 整改要求

1

未按规定建立电子档案备份制度，

但电子档案数据完整、可读、未发

生损毁

《电子文件归档与

电子档案管理规

范》（GB/T18894）

第 7.2 条

已建立基础归档流

程，近一年无数据异

常记录

10个工作日内制定

备份方案并完成首次

全量备份，报备市档

案局备案

2

档案库房温湿度记录不全（缺录≤

3天/月），但实测环境符合《档

案馆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 25）要

求

《各级各类档案馆

收集档案范围的规

定》第七条

库房物理环境持续

达标，无档案霉变、

虫蛀迹象

补全记录，启用电子

化温湿度监控系统并

留存原始数据≥6个

月

3

未及时向市档案局报送年度档案

工作情况报告（逾期≤15 日），

但档案基础工作正常开展

《档案法》第四十

二条

报告内容要素齐全、

数据真实，逾期非主

观拖延

5个工作日内补报，

并附情况说明

4

档案分类方案未报市档案局备案，

但分类逻辑清晰、类目设置合理、

实际执行规范

《机关档案管理规

定》（国家档案局

令第 13 号）第二十

一条

近三年档案移交合

格率 100%，无分类错

误导致的检索失效

问题

7个工作日内完成备

案，同步提交分类说

明及样例卷宗

5

未在档案装具上规范标注档号，但

档号编制符合规则、目录数据库准

确完整

《档号编制规则》

（DA/T 13）第 4.2

条

实体档案与数字目

录一一对应，调阅准

确率≥99.5%

15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全部在库档案装具档

号补标，建立双轨核

查机制

6

未按期完成到期档案开放鉴定，但

已启动鉴定程序、形成初步意见且

无应开放未开放情形

《各级国家档案

馆开放档案办法》

第五条

鉴定进度符合年度

计划，未发生公众申

请调阅受阻情况

明确剩余鉴定时限，

每月向市档案局报送

进展简报

四、“轻微不罚”事项（共 4项）

以下情形依法不予行政处罚，但须书面提醒并纳入信用



监管档案：

（一）档案借阅登记簿存在个别漏填（单次漏填≤2 项/

册，累计≤5 处/年），但借阅审批手续完备、档案实体安全

无异常；

（二）档案数字化加工过程中出现非关键字段 OCR识别

误差（误差率≤0.3%），未影响档案原文真实性及利用效果；

（三）电子档案移交时元数据字段缺失≤2 项（非必填

字段），且不影响长期保存与真实性验证；

（四）档案展览说明文字存在笔误或标点瑕疵（非涉史

实、涉密、涉敏感信息），未引发公众误解或舆情风险。

五、不予适用情形

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适用本清单：

（一）造成档案实体损毁、灭失、篡改或失泄密；

（二）同一违法行为 12 个月内再次发生；

（三）在重大活动、突发事件、巡视巡察等特殊时期发

生违法；

（四）拒不接受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整改材料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“免罚”“不罚”的其他情形。

六、实施程序

（一）执法人员发现符合情形的，当场填写《免罚/不

罚适用告知书》，说明理由及整改要求；

（二）当事人签署确认后，启动整改跟踪机制，由市档

案局业务指导科开展“一对一”帮扶；

（三）整改期满组织现场复核，通过后出具《免于行政



处罚决定书》。

本清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由市档案局负责解释。后续

将根据试行效果、法律法规调整及基层反馈动态修订完善。

拉萨市档案局

2025 年 6 月 3 日


